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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2002年 3月 5日至 8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4(a) 

经济统计：国民帐户 

   
 

  国民帐户工作队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出版关于国民帐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的手册 

 
 

 秘书长谨向统计委员会转交有关出版关于国民帐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的手

册的一份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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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出版关于国民帐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的手册的情况说明 
 
 

1． 关于国民帐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的手册是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民间社会研

究中心和联合国统计司密切合作编写的。2001 年 7月 10日至 12日在纽约举行的

国民帐户体系专家组会议审查了手册草稿。秘书处间国民帐户工作组随后通过了

经订正的草稿。现在准备由联合国统计司出版该手册，作为其为协助各国汇编国

民帐户而编制的国民帐户问题手册丛书的一部分。该手册草稿已放在统计司关于

国民帐户的网址上。 

2． 国民帐户体系在中央帐户框架内把非营利机构按四个机构部门划分： 

 · 非金融部门； 

 · 金融部门； 

 · 一般政府部门； 

 · 为家庭部门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3． 在许多国家常采用的国民帐户做法中，为家庭部门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往往被

纳入家庭部门，因此很少专门收集或分析关于非营利机构的数据。非营利机构在

每个国家都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因此编写本手册

是为了达到以下两个目的： 

 · 另行统计国民核算体系内列为金融公司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和一般政府

部门的组成部分的其他非营利活动，统一列入非营利机构分帐户。这个新

的部门包括家庭服务非营利机构以及为这些部门利益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像这样重新划分国民核算体系，构成一个单独的非营利机构部门以便进行

研究，是为了满足寻求改进公共服务和削减政府规模的各种方式的决策者

的分析需要。此外，这样做还将有助于提供和收集更全面的非营利机构的

数据。非营利机构分帐户只是对经济各体制单位加以重新划分，经济各构

成单位的规模保持不变。 

 · 扩大非营利机构分帐户，重要调整如下： 

   －   计算志愿服务的价值，志愿服务是非营利机构活动的一个常见和重要

的特点，但在国民核算体系中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 

   －   按业务支出额计算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这种计算是为了考虑到

诸如教育和保健机构等市场非营利机构向使用者免费提供的非市场

活动。 

 


